
租  赁  合  同

(以下简称甲方)出 租方：遂宁柔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承租方：四川盛鸿杰荣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 (以下简称乙方)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 为明确甲、 乙双方的权

利 和义务关系，在 平等 、 自 愿的基础上，就甲方将房屋出租给乙方使用、 乙方承租甲方房

屋事宜达成协议如下。

第 一条  甲 方保证所出租 的房屋或场地符合国家对租 赁房屋或场 地的有关规定。

第 二条 租赁房屋的状况

甲 方出租给乙方的 房屋 或场地位于安居区梧桐北路50号演化寺机械工业园红卫桥段

(1号仓库)约145m, (门面/住房)房屋的状况以签订本合同时 出租房屋的现状为准(出

租房屋的装饰、装修和其他附属物除外)。

第三条 租 赁期 限及用途

1 .根 据疫情相关政策，甲方承诺给予乙方六个月免租期，时间期限：自 2022年11月

26日至2023年三月 25日。

2.租赁期限：自2022_年 1 1 月 26 日起至2 024_年 5_月 25 日止，共 1年。 租

金人民币：9600.00元(大写：玖仟陆佰元整), 物业费自 2022年11月 26日至2024年5

月 25日，人民币 750.00元，共计10350.00元(大写：壹万零叁佰伍拾元整)

3.乙 方向甲方承诺，租 赁该房屋仅作为 营业(营业/办公/住宅/厂区/文化体育设施)

使用，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改变房屋用途。

4.租赁期满，甲 方有权收回出租房屋， 乙方必须如期交还租赁房屋，并结清水、 电、

气税费等一切费用。

第四条 租 金支付方式及时间












